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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四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四、承認事項

五、討論事項

六、臨時動議

七、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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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四年股東常會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一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整

地點：桃園市龍潭區烏林里工二路 128 號本公司地下室一樓

一、 報告事項

1、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

2、113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3、11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4、113 年度分派之股東股息紅利以現金發放情形報告。

5、本公司以資本公積配發現金情形報告。

6、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情形報告。

二、 承認事項

1、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提請 承認案。

2、本公司 113 年度盈餘分配，提請 承認案。

三、 討論事項

1、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提請 公決案。

2、董事兼任，擬解除其競業禁止限制，提請 公決案。

四、 臨時動議

五、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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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報請 鑒察。

說明：檢附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第 4 頁~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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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112 年各大資料中心持續擴大建置 AI 的算力，AI 的需求逐漸增加。輝達新的晶片 B200 系

列，也開始放量出貨，一直到今天，AI 伺服器仍舊需求暢旺，傳統伺服器則是偶爾有新的需求

出現，因為 AI 伺服器的生產工序較以往傳統的伺服器增加了一倍以上，所以對 PCB 廠商生產

管理的挑戰也就越高了，但是相信只要持續服務好目標市場內的客戶，一定能有不錯的成績。

PCB 產業在 114 年，預期 AI 伺服器的需求持續增長，因應 AI 伺服器相對複雜的技術要求，

博智電子會持續透過製程的精進，來適應市場的變化，但 114 年關稅的問題，在各國間築起的

貿易壁壘何時會緩解，對伺服器整體需求的影響有多大，仍需持續關注，博智未來仍會持續朝

原本設訂的目標市場前進，期待 114 年會看到持續穩健的經營成果。

在此特別感謝所有股東對博智的支持，博智全體同仁將秉持兢兢業業的精神全力以赴，希

望諸位股東能夠一本以往的支持，繼續給予我們鼓勵和指教。

一、113 年經營方針

(一)計劃性擴充 High Layer Count 產品產能、提高高利基型產品。

(二)積極開發新客源、分散市場風險。

(三)增加高階、高層次 Server/IPC/Networking 的開發比率。

(四)配合客戶的技術服務需求提昇研發高階、高層次生產技術，提增產品價值。

(五)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技術提昇增強競爭優勢。

二、113 年營業結果

(一)113 年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 113 年度合併營收淨額為新台幣 3,615,755 仟元，較 112 年度 2,892,409 仟

元成長 25.01%。113 年度合併本期淨利 236,356 仟元，較 112 年度 204,120 仟元增加

15.79%，主因受到伺服器市場需求增加，客戶下單及拉貨動能成長所致。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增加金額 成長率

營業收入 3,615,755 2,892,409 723,346 25.01%

本期淨利 236,356 204,120 32,236 15.79%

(二)預算執行情形：不適用。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財

務

收

支

營業毛利 580,004 506,591

營業利益 248,085 216,423

營業外收支 16,977 17,055

本期淨利 236,356 20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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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獲

利

能

力

資產報酬率(％) 6.81 6.15

權益報酬率(％) 10.90 9.29

營業利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48.66 42.27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51.99 45.60

純益率(％) 6.54 7.06

每股盈餘(元) 4.69 4.08

(四)研究及開發

1.新世代高速乙太網路交換機、新世代 X86 系列伺服器與非 X86 系列伺服器產品開

發新機種應用。並持續建立高速材料應用 Insertion Loss 資料庫，並與客戶交流與合

作開發。

2.高層數對準度要求且高厚度產品能力送樣與客戶承認。

3.關鍵製程能力提昇及產能擴充：高精度背鑽設備、高縱橫比脈衝電鍍設備、高速應

用壓合前處理設備、高層數應用壓合機、高精度沖孔設備、高均勻性刷磨設備、水

平塞孔設備、大尺寸印刷設備、高速飛針測試設備、數位式曝光設備…等。

4.板內高速訊號量測技術監控能力導入。

展望 114 年，在發展策略方面，持續提高在 Server 的比例為主要目標；在製造方面積

極提昇廠內製程能力與良率，配合客戶的產品發展藍圖爭取 High Reliability(高信賴性)的產

品以提高獲利能力。另外，持續有效運用資訊化系統管理，提昇人工產值，並導入統計分

析手法，快速解決問題，提昇效率，降低成本，逐步落實企業永續發展(ESG)。在客戶開

展方面，除積極開發 Server/IPC/Networking 新客戶群外，並將持續拓展與目標產業內之領

導公司間之合作關係。

謹此

敬祝各位股東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董 事 長：張永青

經 理 人：洪輝龍

會計主管：沈宮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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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113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報請 鑒察。

說明：1、本公司 113 年度財務報表、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案，經

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並提出查核報告書。另 113 年度財

務報表，業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及出具查核報告書。

2、檢附會計師查核報告書(請參閱第 7 頁～第 12 頁)。

3、檢附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第 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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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電�股
�限�������Ĩ貨跌ī�ŃńN�ł�`rs，ŕŖËŗÇ訂~`

rsł��ŕŖ¬�關��規~辦»，Þßú行řŚcdÝś�Ĩ貨Ŝ齡ŎŞ}�?ĺş

ŠbĨ貨Ŝšĺ類�Ŝ齡變ļŅġ，Ý驗證º»îŤy計Ĩ貨ňŉ評ī`�»�Ð

����項

	
電�股
�限��Ë°製� !!"#$�!!%#$`ť體財���，éà¥�計

�ŦŧŨčũÛ見`����äŪ，ňūŬ考Ð

º»階Ķ與Ů»ĥůĝ��財���`責Ā

º»階Ķ`責Ā�¬æ證èf行�財���°製jk�à金融¸¹º»¼½�認¾éfg

êë` 際財��Àjk? 際�計jk?解釋�解釋��°製íî表達`��財���，Æ

ŰĎ與��財��表°製�關`ű要Ų部Œœ，Ý}č��財����Ĩ�ÀĤÈ舞Ŵ�錯誤

`重q|ŷ表達Ð

È°製��財���Ň，º»階Ķ`責ĀŸÞß評y	
電�股
�限�������Ź

źà¯`能Ż?�關�項`�露，Ý�Źźà¯�計óô`żo，除非º»階ĶÛſƀƁ	


電�股
�限��������Ƃª¯ ，�除ƀƁ�Ƃ ƃšŨŷ際¾行`��åŪÐ

	
電�股
�限�������`Ů»ĥů¦Ƅù計¼½�«負�¸¹財��ÀWc`責

ĀÐ

�計�����財���`責Ā

¥�計�����財���`:Ŏ，�ĝ��財���ğ體ŕŖĨ�ÀĤÈ舞Ŵ�錯誤`

重q|ŷ表達ēĔ�»}Ē，éŦŧ����Ð�»}Ē�高$}Ē，Ɔ¬æù計jkú行`

��1ûŨƇč證ű能ƈŦ��財���Ĩ�`重q|ŷ表達Ð|ŷ表達¾能ÀĤÈ舞Ŵ�錯

誤Ðħ|ŷ表達`ťš金額�tuŀ¾�»預bāƋ響��財���ƍo者Çû`àƏƐs，

k被認Ęŧ�重q�Ð

¥�計�¬æù計jk��Ň，運oĜ wx�Ĝ ƓƔÐ¥�計�Ÿú行þ�1û：

1.辨認é評y��財���ÀĤÈ舞Ŵ�錯誤`重q|ŷ表達風險；ĝÇ評y`風險設計�ú
行適î`Ĥ³ĝs；éēĔ足ĕ�適Ė`��證ėÝûĘ��Û見`óôÐĤ舞Ŵ¾能Ŋ�

Ƙ謀?ƚ造?ƛÛ遺Ɲ?|ŷ聲C�踰越Ų部Œœ，ƛ�ƈŦÀĤÈ舞Ŵ`重q|ŷ表達`

風險高ÈÀĤÈ錯誤者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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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ĝ與��Ơ關`Ų部ŒœēĔű要`ơ解，Ý設計îŇŅñþ適î`��cd，Ɔ�:Ŏ非
ĝ	
電�股
�限�������Ų部Œœ`�ë�表ęÛ見Ð

3.評yº»階ĶÇżo�計rs`適î�，��Çû�計y計與�關�露`�»�Ð
4.¬ėÇēĔ`��證ė，ĝº»階ĶżoŹźà¯�計óô`適î�，Ý�ƍ	
電�股

�限�������Źźà¯`能Ż¾能Hê重qƔƢ`�ƣ�ŅñŕŖĨä重q|}~

�，ûŦƤ論Ð¥�計�若認Ę該ý�ƣ�ŅñĨä重q|}~�，k須È����Êł醒

��財���ƍo者ƨÛ��財���`�關�露，�È該ý�露�Ć|適îŇhŞ��Û

見Ð¥�計�`Ƥ論�ÝƩ至����aÇēĔ`��證ėĘóôÐƆ���ƣ�Ņñ¾能

À致	
電�股
�限�������|Íŧ�Źźà¯`能ŻÐ

5.評y��財���¦Þß�關附註«`ğ體表達?Ƥƫ�ŲƬ，Ý���財��表ŕŖíî表
達�關����ƣÐ

6.ĝÈ集ƮŲƯĢť體`財�資訊ēĔ足ĕ�適Ė`��證ė，Ýĝ��財���表ęÛ見Ð
¥�計�負責集Ʈ��Ūƣ`ěÀ?¸¹�ú行，é負責ġĢ集Ʈ��Û見Ð

¥�計�與Ů»ĥůĦ通`�項，ÞßÇ規ư`��ĉƱ�Ň間，Ý�重q��fU¦Þ

ßÈ��過cÊÇ辨認`Ų部Œœ顯著Ƶ�«Ð

¥�計�ŸƶŮ»ĥůłū¥�計�Ç隸Ć��ÇõćĈ�規ĉ`�½Ë遵Ő�計�職 

道Č規ĉÊ�關ćĈ�`聲C，é與Ů»ĥůĦ通Ç�¾能被認Ę�Ƌ響�計�ćĈ�`關�

����項¦Þß�關防護ƺƻ«Ð

¥�計�İ與Ů»ĥůĦ通`�項Ê，Ɛ~ĝ	
電�股
�限�������� !!

"#$��財�����`關鍵���項Ð¥�計�È����ÊƼC該ý�項，除非Ƈƽ|

í許�開�露Ñ~�項，�äƿǀ見Ņñþ，¥�計�Ɛ~|È����ÊĦ通Ñ~�項，Ĥ

¾�»預bÒĦ通ÇHê`負面Ƌ響qÈÇǁ進`�ǂǃOÐ

證è�ºǈ關
�ǉ÷證Ǌ號

：
金º證ùǋÁ1070304941號
金º證ùǋÁ1010004977號

�7 ��!!E��#��%��¨��%�!��a

ǁ�ǂ�ǃ� �聯�����計�������Ç

�6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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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茲 准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三年度合併及個體財務報

表經本審計委員會同意暨董事會決議通過，嗣經安侯建

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簡思娟、郭冠纓會計師查核完竣並

出具查核報告。另，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營業

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符

合公司法等相關法令，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

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察。

此致

本公司一一四年股東常會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i'玲郎

＼；己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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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由：11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報請 鑒察。

說明：1、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以扣除員工

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本期稅前淨利，提撥 2%～10%為員工

酬勞及不高於 2%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

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2、11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業經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暨

董事會決議通過，擬分派員工酬勞新台幣 19,549,041 元，

董事酬勞新台幣 2,874,859 元，均以現金方式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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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由：113 年度分派之股東股息紅利以現金發放情形報告，報請

鑒察。

說明：1、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授權董事會決議通過，113 年度盈餘

分配之股東股息及紅利共計新台幣 167,302,650 元，全數

以現金股利發放，每股配發新台幣 3 元。每位股東之現金

股利配發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

公司其他收入。

2、截至 114 年 3 月 31 日止，本公司可參與權利分派之股數

為 55,767,550 股，嗣後如因流通在外股數變動，致使股東

配息比率發生變動而需修正時，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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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以資本公積配發現金情形報告，報請 鑒察。

說明：1、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授權董事會決議通過，以超過面額發

行普通股溢價之資本公積新台幣 44,614,040 元分配現金，

每股配發新台幣 0.8 元。每位股東配發之現金發放至元為

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其他收入。

2、截至 114 年 3 月 31 日止，本公司可參與權利分派之股數為

55,767,550 股，嗣後如因流通在外股數變動，致股東配發

現金比率發生變動而需修正時，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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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
董事會提

案由：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情形報告，報請 鑒察。

說明：1、本公司 113 年 11 月 7 日董事會通過發行國內第一次無擔

保轉換公司債新台幣 10 億元整，募集資金之用途為新建

廠房。

2、本公司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情形，請參閱

下表：

公 司 債 種 類
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

（證券代碼：81551）

發 行 面 額 新台幣 100,000 元

發 行 張 數 10,000 張

發 行 價 格 依票面金額 105%發行

總 額 新台幣 1,000,000,000 元

票 面 利 率 0%

發 行 期 間 114 年 1 月 10 日至 119 年 1 月 10 日

轉 換 溢 價 率 105.67%

發行時轉換價格 新台幣 126.8 元

最新轉換價格 新台幣 125.1 元

還本日期及方式

除本轉換公司債之持有人依本辦法第十
條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或依本辦法第十
九條行使賣回權，或本公司依本辦法第
十八條提前贖回，或本公司由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回註銷者外，本公司於本債券
到期時依債券面額以現金一次償還。款
項將於到期日後 10 個營業日(含第 10
個營業日)內支付。

承 銷 機 構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刊印日止已

轉換普通股股數

及未轉換金額

已轉換普通股股數 0 股；未轉換金額新

台幣 1,00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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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提請 承認案。

說明：1、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業經審計委員會

同意暨董事會決議通過，113 年度財務報表並經安侯建業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簡思娟、郭冠纓會計師查核簽證暨出具

會計師查核報告。

2、檢附營業報告書(請參閱第 4 頁~第 5 頁)、財務報表(請參

閱第 19 頁~第 26 頁)。

3、謹提請 承認。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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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股
�限��

JKLM表

��  !"$  %" ª _至�%ª!� _

Ăň：cƴƵƶƷ

113"# 112"#
金7額 ％ 金7額 ％

4100 Ŗ ƸǗƻ額®附註N®�R±$R± $ 3,615,755 100 2,892,409 100
5000 Ŗ ý³®附註N®C±?N®�%±?N®�W±$�%± 3,035,959 84 2,385,934 82

Ŗ ǘƪ 579,796 16 506,475 18
Ŗ 費m®附註N®�%±?N®�I±?N®�W±$�%±：：

6100 7Ǚ銷費m 83,364 2 37,829 1
6200 7Īī費m 134,474 4 150,314 5
6300 7ǚǛdǜ費m 111,977 3 101,587 4
6450 7預`îmǝLL�®附註N®%±± 1,999 - 312 -

77Ŗ 費mK計 331,814 9 290,042 10
Ŗ ƪM 247,982 7 216,433 8
Ŗ ŠƸǗ$ǞŨ：

7100 7ƪǟƸǗ 9,378 - 10,952 -
7020 7��ƪM$L� 18,515 - 21,198 -
7375 7ŘmOMŬ認�^���?關聯Ǡ $K資L�^
額 148 - 41 -
7230 7ŠƵǡǢƪM®L�±ƻ額®附註N®��±± 1,563 - (4,211) -
7510 7ƪǟ費m®附註N®� ±± (12,524) - (10,935) -

17,080 - 17,045 -
7900 ǃǣƻƪ 265,062 7 233,478 8
7950 ºðǃ費m®附註N®�!±± 28,706 - 29,358 1

³`ƻƪ 236,356 7 204,120 7
8300 ��JKLM：

8310 {重ė類至LM^項:

8311 |}Ǥƪ計ǥ^Ƒ衡量Ğ®附註N®�%±± 658 - 1,724 -
8349 ǝ：與{重ė類^項:�關^ºðǃ®附註N®�!±± 132 - 345 -

7{重ė類至LM^項:K計 526 - 1,379 -
8360 �ŕğ能重ė類至LM^項:

8361 �ŠŖ運Ưƒ財��表Ǣŝ^ǡǢǧ額 147 - (78) -
8399 ǝ：與ğ能重ė類^項:�關^ºðǃ - - - -

7�ŕğ能重ė類至LM^項:K計 147 - (78) -
8300 ³`��JKLM®ǃ�ƻ額± 673 - 1,301 -
8500 ³`JKLMs額 $ 237,029 7 205,421 7

Ǩ股Ǌ餘®附註N®�N±±

9750 Ë³Ǩ股Ǌ餘(Ʒ) $ 4.69 4.08
9850 ǩ釋Ǩ股Ǌ餘(Ʒ± $ 4.64 4.02

(請詳�附�體財���附註)
董�長：ǎǏ青 ²ī�：Ǒ輝龍 �計�Ī：Ǔǔ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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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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³

資
³
�
ǈ

Ŭ
}
Ǌ

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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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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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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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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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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ė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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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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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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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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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ã
1
�

賺
ð
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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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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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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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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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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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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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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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0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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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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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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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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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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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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Ǐ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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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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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Ǔ
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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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股
�限��

S金U量表

��  !"$  %" ª _至�%ª!� _

Ăň：cƴƵƶƷ

113"# 112"#
Ŗ ǱQ^S金U量：

7³`ǃǣƻƪ $ 265,062 233,478
7調û項:：

��7ƸM費L項:

ǳ舊費m 176,092 147,863
ǵ銷費m 8,085 6,517
預`îmǝLL� 1,999 312
ƪǟ費m 12,524 10,935
ƪǟƸǗ (9,378) (10,952)
股
ËÌǰƼ酬ǭý³ 13,717 46,487
ŘmOMŬ認�^���?關聯Ǡ $K資ƪM^
額 (148) (41)
處ė{QE?ƽƾ$設ħƪM (1,974) (2,945)
�� (590) (2,188)
ƸM費L項:K計 200,327 195,988

77與Ŗ ǱQ�關^資E$負G變QĞ：

與Ŗ ǱQ�關^資E^ƻ變Q：

āƸ�ó$ƹƺ®Ť關��±ƨǷ (216,611) (17,103)
��āƸƺ®ƨǷ±ǝǸ (47,245) 31,839
ą貨ƻ額®ƨǷ±ǝǸ (234,197) 113,633
預Ƽƺ項$��UQ資E®ƨǷ±ǝǸ (16,589) 7,288
�� (1,151) (994)
與Ŗ ǱQ�關^資E^ƻ變QK計 (515,793) 134,663

與Ŗ ǱQ�關^負G^ƻ變Q：

āƼ�ó$ƹƺƨǷ 397,852 107,852
��āƼƺ$��UQ負GƨǷ®ǝǸ± 114,407 (96,001)
退ƺ負G®ǝǸ±ƨǷ (10,506) 1,011
與Ŗ ǱQ�關^負G^ƻ變QK計 501,753 12,862
與Ŗ ǱQ�關^資E$負G^ƻ變QK計 (14,040) 147,525

調û項:K計 186,287 343,513
7Ŗ運EĜ^S金UǗ 451,349 576,991

77Ƹï^ƪǟ 9,702 11,699
77ǞƼ^ƪǟ (12,438) (11,133)
77ǞƼ^ºðǃ (49,311) (81,887)

Ŗ ǱQ^ƻS金UǗ 399,302 495,670
�資ǱQ^S金U量：

7ïð{QE?ƽƾ$設ħ (262,087) (231,677)
7處ė{QE?ƽƾ$設ħ 2,932 2,945
7ąŨè證金®ƨǷ±ǝǸ (3,600) 20
7ïðšü資E (7,880) (9,713)
7預Ƽ設ħƺƨǷ (7,128) (4,730)
77��資ǱQ^ƻS金UŨ (277,763) (243,155)
ǹ資ǱQ^S金U量：

7ǁ`ǂƺƨǷ 585,572 679,080
7ǁ`ǂƺǝǸ (626,672) (737,767)
7ąǗè證金ǝǸ (356) (452)
7Ǻ賃³金Ǽ還 (2,273) (3,263)
7dǾS金股ƪ (183,556) (373,986)
77ǹ資ǱQ^ƻS金UŨ (227,285) (436,388)
³`S金$�ÄS金ǝǸĞ (105,746) (183,873)
`ǿS金$�ÄS金餘額 663,428 847,301
`ȀS金$�ÄS金餘額 $ 557,682 663,428

(請詳�附�體財���附註)

董�長：ǎǏ青
²ī�：Ǒ輝龍 �計�Ī：Ǔǔ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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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股
�限������

��M�NO表

� !!"#�!!%#!¨!a至�%¨"�!a

ĥů：eǌǍǎǏ

113#$ 112#$
金7額 ％ 金7額 ％

4100 ¯ ǐµǓ額¦附註L¦�L«�P« $ 3,615,755 100 2,892,409 100
5000 ¯ Ģ¥¦附註L¦E«?L¦�!«?L¦�P«��%« 3,035,751 84 2,385,818 82

¯ ǯǃ 580,004 16 506,591 18
¯ 費o¦附註L¦�!«?L¦�E«?L¦�P«��%«：：

6100 ��ǰ銷費o 83,364 2 37,829 1
6200 7º»費o 134,579 4 150,440 5
6300 7Ǳǲfǳ費o 111,977 3 101,587 4
6450 7預bĒoǴNN�¦附註L¦%«« 1,999 - 312 -

77¯ 費o�計 331,919 9 290,168 10
¯ ǃO 248,085 7 216,423 8
¯ ƃǐµ�ǵŦ：

7100 7ǃǶǐµ 9,423 - 11,002 -
7020 7��ǃO�N� 18,515 - 21,200 -
7230 7ƃǍǥǤǃO¦N�«Ǔ額¦附註L¦�T«« 1,563 - (4,212) -
7510 7ǃǶ費o¦附註L¦�«« (12,524) - (10,935) -

16,977 - 17,055 -
7900 ǛÉǓǃ 265,062 7 233,478 8
7950 Ǵ：ÇĔǛ費o¦附註L¦�%«« 28,706 - 29,358 1

¥bǓǃ 236,356 7 204,120 7
8300 ��M�NO：

8310 |重ĺ類至NO`項:

8311 }~Ƿǃ計Ǹ`Í衡量ŀ¦附註L¦�!«« 658 - 1,724 -
8349 Ǵ：與|重ĺ類`項:�關`ÇĔǛ¦附註L¦�%«« 132 - 345 -

7|重ĺ類至NO`項:�計 526 - 1,379 -
8360 �ź¾能重ĺ類至NO`項:

8361  ƃ¯運ǈƫ財��表ǤƁ`ǥǤǦ額 147 - (78) -
8399 Ǵ：與¾能重ĺ類`項:�關`ÇĔǛ - - - -

7�ź¾能重ĺ類至NO`項:�計 147 - (78) -
8300 ¥b��M�NO 673 - 1,301 -
8500 ¥bM�NOu額 $ 237,029 7 205,421 7

Ǻ股ǡ餘¦附註L¦�F««

9750 ó¥Ǻ股ǡ餘(Ǐ) $ 4.69 4.08
9850 ǻ釋Ǻ股ǡ餘(Ǐ« $ 4.64 4.02

(請詳閱�附��財���附註)
董�長：×Ø青 à»�：Ǫ輝龍 �計�º：Ǭǭ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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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股
�限������

��U金W量表

� !!"#�!!%#!¨!a至�%¨"�!a
ĥů：eǌǍǎǏ

113#$ 112#$
¯ ȁS`U金W量：

7¥bǛÉǓǃ $ 265,062 233,478
7調ğ項:：

��7ǐO費N項:

ȃ舊費o 176,092 147,863
ȅ銷費o 8,085 6,517
預bĒoǴNN� 1,999 312
ǃǶ費o 12,524 10,935
ǃǶǐµ (9,423) (11,002)
股
óôȀǔ酬ǩĢ¥ 13,717 46,487
處ĺ|SH?Ǖǖ�設ňǃO (1,974) (2,945)
�� (590) (2,188)
ǐO費N項:�計 200,430 195,979

77與¯ ȁS�關`資H�負J變Sŀ：

與¯ ȁS�關`資H`Ǔ變S：

³ǐ�ė�Ǒǒ¦Ƅ關��«ǁȇ (216,611) (17,103)
��³ǐǒ¦ǁȇ«ǴȈ (47,237) 31,921
Ĩ貨Ǔ額¦ǁȇ«ǴȈ (234,197) 113,633
預ǔǒ項���WS資H¦ǁȇ«ǴȈ (16,646) 7,256
�� (1,151) (994)
與¯ ȁS�關`資H`Ǔ變S�計 (515,842) 134,713

與¯ ȁS�關`負J`Ǔ變S：

³ǔ�ė�Ǒǒǁȇ 397,852 107,852
��³ǔǒ���WS負Jǁȇ¦ǴȈ« 114,311 (96,126)
退ǒ負J¦ǴȈ«ǁȇ (10,506) 1,011
與¯ ȁS�關`負J`Ǔ變S�計 501,657 12,737
與¯ ȁS�關`資H�負J`Ǔ變S�計 (14,185) 147,450

調ğ項:�計 186,245 343,429
7¯運Hê`U金Wµ 451,307 576,907

77ǐē`ǃǶ 9,748 11,751
77ǵǔ`ǃǶ (12,438) (11,133)
77ǵǔ`ÇĔǛ (49,311) (81,887)

¯ ȁS`ǓU金Wµ 399,306 495,638
�資ȁS`U金W量：

7ēĔ|SH?Ǖǖ�設ň (262,087) (231,677)
7處ĺ|SH?Ǖǖ�設ň 2,932 2,945
7ĨŦč證金¦ǁȇ«ǴȈ (3,600) 20
7ēĔŨġ資H (7,880) (9,713)
7預ǔ設ňǒǁȇ (7,128) (4,730)
77�資ȁS`ǓU金WŦ (277,763) (243,155)
ȉ資ȁS`U金W量：

7Ǚbǚǒǁȇ 585,572 679,080
7ǙbǚǒǴȈ (626,672) (737,767)
7Ĩµč證金ǴȈ (356) (452)
7Ȋ賃負J¥金Ȍ還 (2,273) (3,263)
7fȎU金股ǃ (183,556) (373,986)
77ȉ資ȁS`ǓU金WŦ (227,285) (436,388)
ȏȐ變SĝU金��îU金`Ƌ響 147 (78)
¥bU金��îU金ǴȈŀ (105,595) (183,983)
bȑU金��îU金餘額 667,200 851,183
bȒU金��îU金餘額 $ 561,605 667,200

(請詳�附��財���附註)
董�長：×Ø青 à»�：Ǫ輝龍 �計�º：Ǭǭ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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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113 年度盈餘分配，提請 承認案。

說明：1、本公司113年度盈餘分配，已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

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2、檢附113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第28頁)。

3、謹提請 承認。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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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一一三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累積未分配盈餘 648,082,109

加：113 年度精算損益變動數 526,280

調整後期初累積未分配盈餘 648,608,389

加：113 年度稅後純益 236,355,959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23,688,224)

加：特別盈餘公積迴轉 146,824

當年度可供分配盈餘 212,814,559

累積可供分配盈餘 861,422,948

分派項目：

股東股利(每股現金股利 3 元)(註) (167,302,650)

期末累積未分配盈餘 694,120,298

註：股東股利分派金額係以截至 114 年 3 月 31 日止，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 55,767,550 股計

算(已扣除未達成既得條件無償收回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213,000 股)。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 28 -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提請 公決案。

說明：1、為配合法令修訂及業務需要，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

2、檢附「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第 30 頁~

第 32 頁)。

3、謹提請 公決。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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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二條之一：本公司為業務需要，得為對

外背書保證，其作業依照本公司「背書保

證作業程序」辦理。

第二條之一：本公司為業務需要，得為對

外保證。

依據法令作

文字調整

第六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壹拾

參億陸仟萬元，分為壹億參仟陸佰萬股，

每股金額新臺幣壹拾元整，其中四百九十

萬股供員工認股權憑證或附認股權公司

債行使認股權使用，得分次發行，未發行

股份由董事會視業務需要分次發行。公司

股份遇有依法得由公司自行購回情形

時，授權董事會依法令規定為之。

第六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壹拾

參億陸仟萬元，分為壹億參仟陸佰萬股，

每股金額新臺幣壹拾元整，其中四百九十

萬股供員工認股權憑證或附認股權公司債

行使認股權使用，得分次發行，未發行股

份由董事會視業務需要分次發行。

依據法令作

文字調整

第六條之一：本公司依法發行員工認股權

憑證、員工新股承購權及限制員工權利新

股或收買之股份，其發給或轉讓對象，得

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營運需要

第七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代表

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經依法得擔任

股票發行簽證人之銀行簽證後發行之，惟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並應洽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發行之股

份，並依該機構之規定辦理。

第七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代表

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經依法得擔任

股票發行簽證人之銀行簽證後發行之。本

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並應洽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依據法令作

文字調整

第八條：本公司股東於開戶時應填具印鑑

卡，留存簽名或印鑑樣式，交由本公司或

本公司之股務代理機構存查，其變更時亦

同。股東向公司領取股息或行使其他權利

時，均以交存公司之印鑑為憑。

第八條：本公司股東於開戶時應填具印鑑

卡，留存簽名或印鑑樣式，交由本公司或

本公司之股務代理機構存查，其變更時亦

同。

依據法令作

文字調整

第九條：本公司股東辦理股票轉讓，設定

權利質押、掛失、繼承、贈與及印鑑掛失

變更或地址變更等股務事項，除法令、證

券規章另有規定外，悉依「公開發行股票

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辦理。

第九條：本公司股東辦理股票事務或行使

其他有關權利，除法令、證券規章另有規

定外，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

準則」辦理。

營運需要

第十二條：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

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

席，方得開議。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

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名蓋章委

託代理人出席，其辦法依照主管機關訂定

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

規則」辦理。

第十二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

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

簽名或蓋章委託代理人出席，其辦法依照

主管機關訂定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

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辦理。

依據法令作

文字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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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十六條一：本公司非經股東會決議，不

得辦理撤銷公開發行。

第十六條一：刪除。 依據法令刪

除

第十九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之同意互推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

本公司。

第十九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

同意互推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內為股東

會及董事會主席，對外代表本公司。

依據法令作

文字調整

第廿一條：董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

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每三個月至少召

開一次，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

定者外，應有過半數董事出席，出席董事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以下略)

第廿一條：董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

董事長召集，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

有規定者外，應有過半數董事出席，出席

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以下略)

依據法令作

文字調整

第廿七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

後，由董事會編造下列表冊並依法定程序

提請股東常會承認之。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第廿七條：本公司每會計年度終了後，由

董事會編造下列表冊並依法定程序提請股

東會承認之。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依據法令作

文字調整

第廿八條：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以扣除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本期稅前淨

利，提撥 2%-～10%為員工酬勞，由董事

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

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

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

會決議提撥不高於 2%為董事酬勞。員工

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

告。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

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

董事酬勞。

第廿八條：本公司每年度如有獲利，應以

扣除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本期稅前淨

利，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二為員工酬勞(含不

低於千分之三為基層員工酬勞)及不高於

百分之二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

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前述員工酬

勞得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

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

工。

前項應由董事會特別決議行之，並報告股

東會。

依據法令修

訂

第廿八條之一：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

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累積虧損，次就

其餘額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並

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

盈餘公積後，餘額為當年度可供分配盈

餘。

第廿八條之一：本公司每年度總決算如有

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累積虧損，次

就其餘額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

(但法定盈餘公司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

時，不在此限)，並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

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餘額為當年

度可供分配盈餘。

依據法令作

文字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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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當年度可供分配盈餘併同期初累積未分

配盈餘為累積可供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

具盈餘分配案，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

應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本公司依公

司法規定，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將

應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公司法第二百四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

公積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

之，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目前及未來之發

展計畫、考量投資環境、資金需求及國內

外競爭狀況及資本預算等因素，並兼顧股

東利益及平衡公司長期財務規劃等，每年

得以不低於本條第一項當年度可供分配

盈餘之 50%分配股東股息紅利，惟本條第

二項累積可供分配盈餘低於實收股本

50%時，得不予分配；分配股東股息紅利

時，得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為之，其中現金

股利不低於股利總額之 10%。

當年度可供分配盈餘併同期初累積未分配

盈餘為累積可供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

盈餘分配案，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應

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本公司依公司

法規定，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

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將股

東股息及紅利或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之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

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

告股東會。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目前及未來之發

展計畫、考量投資環境、資金需求及國內

外競爭狀況及資本預算等因素，並兼顧股

東利益及平衡公司長期財務規劃等，每年

得以不低於本條第一項當年度可供分配盈

餘之百分之五十分配股東股息紅利，惟本

條第二項累積可供分配盈餘低於實收股本

百分之五十時，得不予分配；分配股東股

息紅利時，得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為之，其

中現金股利不低於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

依據法令作

文字調整

第廿九條：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股本總額時

得經股東會決議截止提存。

第廿九條：刪除。 依據法令刪

除

第三十二條：本章程自經股東會依法議決

後生效，另呈請主管官署核備登記，修正

時亦同。

第三十二條：刪除。 依據法令刪

除

第三十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四月十

日。

第一次～第十九次修正(略)。

第三十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四月十

日。

第一次～第十九次修正(略)。
第二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四年五月二

十六日。

增列修正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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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董事兼任，擬解除其競業禁止限制，提請 公決案。

說明：1、因本公司董事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

或類似之公司，在無損及本公司利益之前提下，爰依公司

法第 209 條之規定，擬解除其競業禁止之限制。

2、檢附本公司董事新兼任其他企業之職務明細表(請參閱

第 34 頁)。

3、擬請解除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

4、謹提請 公決。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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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新兼任其他企業之職務明細表如下：

職稱 姓名 擔任其他企業之職務

董事
仁寶電腦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品醫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仁寶電腦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正強

董事：

Big Chance International Co., Ltd.

Compal Electronics (Holding) Ltd.

CGS Technology (Poland) Sp. z o.o.

Compal International Holding Co., Ltd.

Compal Rayonnant Holdings Ltd.

Flight Global Holding Inc.

Shennona Corporation

Center Mind International Co., Ltd.

Compal International Holding（HK）Limited

Fortune Way Technology Corp.

Jenpal international Ltd.

Prisco International Co., Ltd.

Prospect Fortune Group Ltd.

弘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弘記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智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鯨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鵬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元氣仁寶長照社團法人

總經理：

弘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弘記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鯨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鵬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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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中華民國 109 年 6 月 24 日股東會通過施行 

第一條：為建立本公司良好股東會治理制度、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理機能，爰依上市上櫃

公司治理實務守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令或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 

第三條：本公司股東會除法令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臨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

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論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

說明資料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

股東臨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料，製作電子檔案傳送

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

料，供股東隨時索閱，並陳列於公司及其股務代理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更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行、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

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之事項

應在召集事由中列舉並說明其主要內容，不得以臨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

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

同次會議不得再以臨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更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

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不列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利

益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列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不列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理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子

受理方式、受理處所及受理期間；其受理期間不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不予列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

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參與該項議案討論。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理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

議案列於開會通知。對於未列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說明未列入之

理由。 

第四條：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理人，出

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

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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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

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

委託代理人出席行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五條：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便利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

之，會議開始時間不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

考量獨立董事之意見。 

第六條：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理人 (以下稱股東)簽到，或由

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年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料，交付予出

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

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不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

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第七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

權時，由副董事長代理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時，

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理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理之，董

事長未指定代理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理之。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宜有董事會過半數之董事參與出席。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

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律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列席股東會。 

第八條：本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錄音或錄影，並至少保存一年。但經股東依公司

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九條：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數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之股數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之股東出席

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數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不得超過一小時。

延後二次仍不足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流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不足額而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

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行

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數達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時，主席得

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十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臨時動議及原

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行，非經股東會決議不得變更

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臨時動議) 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不得逕行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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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

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臨時動議，應給予充分說明及討論之機會，認

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度時，得宣布停止討論，提付表決，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第十一條：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號) 及

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不符者，

以發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不得超過兩次，每次不得超過五分鐘，

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不得發言干擾，違

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二條：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數，不算入已發行股份之總數。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利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利益之虞時，不得加入表

決，並不得代理他股東行使其表決權。 

前項不得行使表決權之股份數，不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數。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理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

委託時，其代理之表決權不得超過已發行股份總數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

超過之表決權，不予計算。 

第十三條：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列無表決權者，

不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行以電子方式並得採行以書面方式行使其表決權；其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時，其行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臨時動

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臨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 

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不在此

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

二日前以與行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行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

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並以

委託書委託代理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理人出席行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

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數後，

由股東逐案進行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

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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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

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行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宣布，並作成紀錄。 

第十四條：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理，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

果。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年。

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五條：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錄，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

議事錄分發各股東。議事錄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錄之分發，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錄應確實依會議之年、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

領及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數）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應揭露每位候選人之

得票權數。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第十六條：徵求人徵得之股數及受託代理人代理之股數，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

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令規定、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

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十七條：辦理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識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

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識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不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行經制止不從者，得由主席指

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離開會場。 

第十八條：會議進行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不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暫

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行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臨時動議) 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

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行集會。 

第十九條：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八十七年三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年一月十三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年六月二十五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九年六月二十四日。 

- 39 -



附錄二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 司 章 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定為

「ALLIED CIRCUIT CO., LTD.」。 

第二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CC01080 電子零組件製造業 

二、F119010 電子材料批發業 

三、F219010 電子材料零售業 

四、F401010 國際貿易業 

五、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令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二條之一：本公司為業務需要，得為對外背書保證，其作業依照本公司「背書保證作

業程序」辦理。 

第三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桃園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立分公司、辦

事處或工廠。 

第四條：刪除。 

第五條：本公司轉投資總額得超過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 

第二章  股份 

第六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壹拾參億陸仟萬元，分為壹億參仟陸佰萬股，每股

金額新臺幣壹拾元整，其中四百九十萬股供員工認股權憑證或附認股權公司債

行使認股權使用，得分次發行，未發行股份由董事會視業務需要分次發行。公

司股份遇有依法得由公司自行購回情形時，授權董事會依法令規定為之。 

第七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經依法得擔任股票

發行簽證人之銀行簽證後發行之，惟本公司發行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並應洽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錄發行之股份，並依該機構之規定辦理。 

第八條：本公司股東於開戶時應填具印鑑卡，留存簽名或印鑑樣式，交由本公司或本公

司之股務代理機構存查，其變更時亦同。股東向公司領取股息或行使其他權利

時，均以交存公司之印鑑為憑。 

第九條：本公司股東辦理股票轉讓，設定權利質押、掛失、繼承、贈與及印鑑掛失變更

或地址變更等股務事項，除法令、證券規章另有規定外，悉依「公開發行股票

公司股務處理準則」辦理。 

第十條：每屆股東常會開會前六十日內，股東臨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

息及紅利或其他利益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票過戶。 

第三章  股東會 

第十一條：股東會分常會及臨時會二種，常會每年召開一次，於每會計年度終結後六個

月內召開。臨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股東會之召集，常會應於三十日前，臨時會應於十五日前，將開會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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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 
前項通知，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十二條：股東會除法令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股東之出席，方

得開議。 

股東因故不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名

蓋章委託代理人出席，其辦法依照主管機關訂定之「公開發行公司出席股東

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辦理。 

第十三條：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依公司法第二百零八條規定辦理，由董事會

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

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十四條：本公司股東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股東表決權。 

第十五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股東之

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行之。 

第十六條：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錄，內容載明會議之年、月、日、場所、主席

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領及其結果、出席股東人數、代表股數，由

主席簽名或蓋章，於公司存續期間永久保存，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錄分

發各股東。 

前項議事錄之分發，依相關法令辦理。 

第十六條一：本公司非經股東會決議，不得辦理撤銷公開發行。 

第四章  董事及功能委員會 

第十七條：本公司設董事七人至十一人，任期三年，採候選人提名制度，股東應就董事

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連選得連任，獨立董事之連選連任依相關法令辦理。 

董事於任期內，就執行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本公司得為其購買

責任保險。 

上述董事名額中，獨立董事人數不得少於三人且不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

一。有關獨立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獨立性的認定、提名、與

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十八條：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或獨立董事全體均解任時，董事會應於六十日內召開股

東臨時會補選之，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之期限為限。 

第十九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之同意

互推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 

第二十條：董事長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時，其代理依公司法第二百零八條規定辦理。 

第廿一條：董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每三個月至少召開一

次，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者外，應有過半數董事出席，出席董

事過半數之同意行之。 
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席開會。如以視訊會議為之，以視訊參與會議

者，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因故不能出席時得出具委託書，並列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

董事代理出席，但每人以受一人委託為限。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錄並

準用本章程第十六條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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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二條：董事會為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理機能，得設置各類功能委員會，其組織規

程，應依相關法令規定及本公司規章辦法分別制定之。 

          本公司依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立董事組

成。審計委員會負責執行公司法、證券交易法及其他法令規定監察人之職權。 

第廿三條：董事執行本公司業務時，不論營業盈虧，公司得支給報酬。全體董事之報酬，

依其對公司營運參與之程度及貢獻之價值，並參酌同業水準，由薪資報酬委

員會提報董事會議定之。 

第廿四條：本公司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經理人之任免。 

二、業務方針之決定及修訂。 

三、預算及決算之審查。 

四、盈餘分配或虧損彌補之擬定。 

五、轉投資及對他公司貸款及資產抵押之核可。 

六、對關係企業背書、保證、承兌超過總額度(由董事會訂定之)時須提報董

事會核可。 

七、對外借入款及有關授信超過總額度(由董事會訂定之)時須提報董事會核

可。 

八、本公司一級單位及國內外分支機構之設置、撤銷與公司章程及重要章則

之擬議。 

九、重要合約之核定。 

十、其他重要業務之核定。 

十一、對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及報酬。 

十二、其他依據法令規章，公司章程及股東會所賦與的職權。 

第廿五條：董事會召集時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

時召集之。前項召集通知應載明事由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

式為之。 

第五章  經理及職員 

第廿六條：本公司得設經理人，其任免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九條規定辦理。 

第六章  會計 

第廿七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年度終了後，由董事會編造下列表冊並依法定程序提請股

東常會承認之。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第廿八條：公司年度如有獲利，應以扣除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前之本期稅前淨利，提撥 2%-

～10%為員工酬勞，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金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包括符合

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利數額，由董事會決議提

撥不高於 2%為董事酬勞。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但公司

尚有累積虧損時，應預先保留彌補數額，再依前項比例提撥員工酬勞及董事酬

勞。 

第廿八條之一：公司年度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累積虧損，次就其餘額

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並依法令或主管機關規定提列或迴轉特

別盈餘公積後，餘額為當年度可供分配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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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年度可供分配盈餘併同期初累積未分配盈餘為累積可供分配盈餘，由

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以發行新股方式為之時，應提請股東會決議後

分派之。本公司依公司法規定，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

及出席董事過半數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利或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

條第一項規定之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金之

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股利政策，係配合目前及未來之發展計畫、考量投資環境、資金

需求及國內外競爭狀況及資本預算等因素，並兼顧股東利益及平衡公司

長期財務規劃等，每年得以不低於本條第一項當年度可供分配盈餘之

50%分配股東股息紅利，惟本條第二項累積可供分配盈餘低於實收股本

50%時，得不予分配；分配股東股息紅利時，得以現金或股票方式為之，

其中現金股利不低於股利總額之 10%。 

第廿九條：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股本總額時得經股東會決議截止提存。 

第三十條：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之規定辦理。 

第三十一條：本公司組織規程及辦理細則以董事會決議另訂之。 

第三十二條：本章程自經股東會依法議決後生效，另呈請主管官署核備登記，修正時亦

同。 

第三十二條：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八十四年四月十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四年十二月五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五年五月七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六年八月九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六年十二月八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七年六月十二日。 

第六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年五月六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九年六月二十二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年六月二十八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二年 六月二十三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三年 五月十七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年十月三十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九年六月二十八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年一月十三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年六月二十五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二年六月二十一日。 

第十六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五年六月二十二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六年六月二十六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八年六月二十五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九年六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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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持股情形
基準日:114 年 03 月 28 日

職 稱 姓 名
持有股數

種類 股數 佔當時發行%

董事長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永青
普通股 10,954,718 19.57%

董 事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正強

董 事 洪輝龍 普通股 367,256 0.66%

董 事 張義德 普通股 2,398,012 4.28%

董 事 郭玄彬 普通股 28,843 0.05%

董 事 楊演松 普通股 15,000 0.03%

獨立董事 湯玲郎 普通股 0 0.00%

獨立董事 許欽洲 普通股 0 0.00%

獨立董事 陳秋銘 普通股 0 0.00%

全體董事合計 13,763,829 24.59%

114 年 03 月 28 日發行總股份：55,980,550 股

備註：本公司全體董事法定應持有股份 ： 4,478,444 股

截至 114 年 03 月 28 日止持有 ： 13,763,829 股

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故無監察人法定應持有股數之適用

◎獨立董事持股不計入董事持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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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其他說明事項：

●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提案相關資
訊：

一、依公司法第 172 條之一規定，本公司今年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

案申請期間為民國 114 年 3 月 14 日至民國 114 年 3 月 24 日止，
並已依法令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二、於上開受理期間內，本公司並未接獲任何股東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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